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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一) 為招收優秀學生就讀本系並修習國小師資培育專業學程。 

(二) 培育學生發揮最大學習效能，吸收教學實務經驗，提升教學專業知能。 

(三) 培育學生深入教學現場，於教學情境中獲得解決教學相關問題之策略與經驗。 

(四) 引導學生規劃生涯進路，透過現場實際教學經驗，瞭解教育對象、體認教師職責，以涵育

教育工作熱忱。 

二、依據：101年 12月 25日本系 10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議決辦理。 

三、實施方式及內容： 

(一) 遴選方面 

1.辦理大一學生修習國小教學專業學程說明會。 

2.辦理大一學生就讀國民小學教育學程申請。 

3.由系主任召開委員會議進行遴選。 

4.申請資格：當年度入學學士班新生。 

(二) 遞補方面 

1.當年度入學學士班新生未獲遴選者則擇優候補，正取者有意退出則以候補遞補名額。 

2.當年度備取生遞補時限至甄選之該學年度結束前為止。 

(三) 輔導方面 

1.班級座談會：定期以班級為單位，針對師培學分之修習進行座談會與問題解答。 

2.職涯講座：藉由邀請傑出校友或中小學教師來訪進行專題演講或座談會以協助修習學程

之同學瞭解未來生涯進路及相關規定，並進行選課和生涯規劃之引導。 

3.經驗分享：委請甫通過教師資格檢定或教師甄試之校友或學長姊，進行師培考試與準備

之內容講解，務使每位同學都能熟知考試之內容與訣竅。 

4.參訪及教學觀摩：透過服務學習及國民小學教學實習課程進行小學之參訪及服務，使同

學在選定實習學校前，先瞭解學校之教學與行政運作，並適應不同類型學校之差異，以

協助同學選定實習學校。 

5.修習學程相關規定：按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學程修習辦法規定辦理。 

6.課程修正：本系專業選修學程課程規劃因應教學現場現況及教師資格檢定與教師甄試內

容調整，並諮詢校外專家學者及深入教學現場之校友，務求跟上時代潮流與社會脈動。 

7.未修習國小教學專業學程：未修習國小教學專業學程者得接受輔導修讀本系專業選修學

程，或由同學提出申請轉系、轉學。 

8.導師與學生晤談。 

9.花師教育學院基礎課程會考：本系師資培育生須參加花師教育學院基礎課程會考並達及

格標準（104學年度(含)起入學者適用）。大四以上未通過者需再次通過本系辦理之教檢

模擬考，以鼓勵並加強學生為教師檢定考作準備。 

10.教師資格檢定輔導：本系師資培育生須參加本系辦理之教檢模擬考，且其成績須達及格

標準，始能選修國民小學教學實習Ⅱ課程（104學年度(含)起入學者適用）。 



(四) 淘汰機制 

1.已核可修習者於畢業前任五學期之歷年成績低於 GPA3.0或 76分者，取消修習資格。 

2.發生重大違反校規或法律事件者得經由系務會議通過取消修習資格。 

3.經取消修習資格者不得再提出申請。 

四、實施期程： 

年級 項目 備註 

大一 

小教學程說明會  

填寫小教學程申請書及審核  

選課說明  

開始選修小教學程課程  

大二~大三 

導師個別輔導  

職涯系列講座 
邀集地區策略聯盟國小校長

及優秀教師辦理 

學長姐經驗傳承座談 
配合教學卓越中心「校友回

娘家」活動實施 

花師教育學院基礎課程會考 
本系師資培育生須參加花師

教育學院基礎課程會考 

大四 

教師資格檢定輔導 

本系師資培育生須參加本系

辦理之教檢模擬考，且其成

績須達及格標準，始能選修

國民小學教學實習Ⅱ課程 

教學實習 
本系與地區策略聯盟國小配

合進行 

大五 

(已畢業在實習者) 

畢業流向調查  

返校座談  

畢業生 
畢業校友返校進行教師檢定及甄試經

驗分享座談或演講 

配合教學卓越中心「校友回

娘家」活動實施 

五、經費：本計畫經費由本系相關經費及本校各項補助款項下勻支。 

六、本計畫經系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修正亦同。 
 

 

 

 


